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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福建省节能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福建省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FJ/TC 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福建省节能中心、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泉港石化研究院、泉州市节能中

心、漳州市节能监察（监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邱岚、江学书、罗永晋、杨松伟、吴林涛、赵越、曹长林、林渊辉、许静贤、

陈松涛、林延捷、薛燕、许志伟、俞敏、单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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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低零碳创建评估准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园区低零碳创建评估的总体要求、评估内容和评估指标及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全省工业园区的低零碳创建评估，工业园区的绿色循环建设以及节能改造提升参照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28  工业余能资源评价方法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878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工业园区  industrial park 

聚集若干工业企业的区域，是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和升级的重要空间聚集形式。 

[来源：DB35/T 2073—2022，3.1] 

 

低零碳园区  low-zero carbon park 

依据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产业优化、制度管理、技术创新、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等措施，减少碳源，

形成一种以低二氧化碳排放、高经济产出的新型绿色工业园区，并通过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

和使用绿电、碳汇等各种碳减排和碳中和措施，以实现区域内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小于或等于零为目标的

园区空间。 

 

绿色建筑  green building 

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

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绿色产品  green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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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或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少、

品质高的产品。 

4 总体要求 

园区应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绿色低碳循环利用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园区空气环境质量应达到 GB 3095 或地方规定的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标准，园区内企业污染物应

达标排放且排放总量不应超过国家或地方的总量控制要求。 

评估周期内，园区和园区内企业不应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重大生态破坏事件及重大安全事故。 

园区应以工业生产为主导功能，工业增加值占比应超过 50％。 

园区应建立并运行能源管理体系、碳排放管理制度，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 

园区重点企业应 100％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注： 重点企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规定的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即评审期前一年

至之前五年内公布的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名单中的企业。 

园区企业不应使用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落后生产技术、工艺、设备及国家禁止使用的原辅料，不

应生产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产品。 

5 评估内容 

概述 

低零碳园区创建评估内容包括基础设施、温室气体及污染物排放控制、能源利用、资源利用、园区

低碳管理、加分项共6个方面。 

基础设施 

5.2.1 园区新建建筑宜参考 DBJ/T 13—118、DBJ/T 13—197、GB/T 50378、GB/T 50878 的规定设计、

建造和运营，建筑材料应使用节能、减排、安全、健康、便利和可循环的建材产品。 

5.2.2 园区应配套建设充电桩停车位，园区内营运车辆应优先采用节能或新能源车辆。 

5.2.3 评估周期内，园区绿化覆盖率宜逐年提高，新建公共设施或道路应采用绿色照明设施，已有照

明设施更新时应替换为绿色照明设施。 

5.2.4 园区应按照《福建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对园区内企业进行综合绩效评估，在创建

周期内提升单位面积工业用地增加值。 

温室气体及污染物排放控制 

5.3.1 园区企业宜通过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技术性节能减排等措施，使工厂拥有净零的二氧化碳排放表

现。 

5.3.2 园区应按照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和污染物排放下降指标要求，鼓励企业采取低

碳技术、环保技术措施，逐年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挥发性有机物

等污染物的排放量。 

5.3.3 园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5％以上。 

能源利用 

5.4.1 园区应组织企业实施节能减排、绿色转型、优化用能结构、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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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园区应组织企业采用光伏、光热、地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5.4.3 园区宜组织企业采用清洁能源，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例。 

资源利用 

5.5.1 园区应按照 GB/T 7119 的规定提高重点用水企业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中水回用率，降低生产

过程中的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用水量。 

5.5.2 园区企业应减少生产过程中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提高园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率。 

5.5.3 园区应指导并督促企业充分利用余能资源、废弃资源和使用再生资源。 

园区低碳管理 

5.6.1 园区应组织企业按照 GB 17167 的要求配备及管理能源计量器具，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根

据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方法，构建碳排放核算体系。 

5.6.2 园区应重点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指导并督促高碳产业绿色低碳转型。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等绿色低碳产业。 

5.6.3 园区应提高能源管理体系的企业认证率。 

5.6.4 园区应建立能耗在线监测管理平台、环境监测管理平台，定期发布低零碳工业园区建设和改造

信息、主要行业清洁生产技术信息（主要包括原材料选择、节水、节能、环保等方面）、废物资源化技

术信息、绿色建筑技术信息、绿色交通技术信息等。 

5.6.5 园区应鼓励企业设立碳资产管理部门或聘用碳资产管理专职人员。 

加分项 

5.7.1 园区应积极创建国家级或省级“绿色工业园区”。 

5.7.2 园区应推动企业按照 GB/T 36132 建设绿色工厂、鼓励企业生产绿色产品、积极创建绿色供应链

管理企业。 

5.7.3 园区应鼓励企业因地制宜采用碳捕捉、利用与封存技术，自主开发减排项目，采用光伏、光热、

地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开发碳汇。 

5.7.4 鼓励园区建立小微产废企业集中收运体系。 

6 评估指标及方法 

评估指标 

创建评估指标按照附录A，指标计算方法按照附录B。 

评估方法 

6.2.1 评估采取园区自评估方式，园区应达到第 4 章的全部要求，任意一项要求不达标，不开展评估。 

6.2.2 实施评估应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并根据实际情况，与相关人员开展座谈。采

用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估证据，并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6.2.3 以工业园区低碳指数（LI）与加分项分数的总和为最终评估得分。附录 A 的 A.1 给出了低碳指

数（LI）的评分方法，满分为 90 分；附录 A 的 A.2 给出了加分项的评分方法，满分为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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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评估指标体系 

A.1 低碳指数（LI） 

低碳指数评分与引领值按照表A.1。 

表A.1 低碳指数评分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引领值 类型 

1 

基础设施 

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所占比重（％） 60	 必选 

2 充电桩停车位占比（％） 30	
二选一 

3 营运节能与新能源车辆占比（％） 60	

4 绿化覆盖率（％） 40	 必选 

5 公共设施或道路采用绿色照明比例（％） 80	 必选 

6 单位工业用地工业增加值（万元/m2） 0.1	 必选 

7 
温室气体及污

染物排放控制 

园区内零碳企业的占比（％） 90	 必选 

8 二氧化碳排放削减率（％） 6	 必选 

9 空气质量优良率（％） 95	 必选 

10 

能源利用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tce/万元） 0.5	 必选 

11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25	 必选 

12 清洁能源使用比例（％） 75	 必选 

13 

资源利用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用水量（m3/万元） 5	 必选 

14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m3/万元） 3	 必选 

15 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t/万元） 0.02	 必选 

1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95	 必选 

17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0	 必选 

18 中水回用率（％） 70	

四选二 
19 余能资源回收利用率（％） 60	

20 废气资源回收利用率（％） 90	

21 再生资源利用率（％） 80	

22 

园区低碳管理 

健全的碳排放统计、核算和考核体系 有 必选 

23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比（％） 60 必选 

24 低碳环保投入占园区投入比例（％） 4.5 必选 

25 能源管理体系的企业认证率（％） 50 必选 

26 低碳工业园区信息服务平台 有 
二选一 

27 设置碳资产管理部门企业比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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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加分项 

加分项评分按照表A.2。 

表A.2 加分项评分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细则 

1 

加分 

绿色工业园区 
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得 3 分； 

省级绿色工业园区，得 2分 

2 绿色工厂 园区内有 1个国家级绿色工厂加 0.5 分，上限为 3分

3 
采用 CCUS 技术、生态碳汇或购买绿电

（以核发的绿证为准）的企业占比 
比例＞45％，得 1分 

4 绿色产品 园区内有国家级绿色产品，得 1分 

5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园区内有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得 1分 

6 小微产废企业集中收运体系 建立小微产废企业集中收运体系，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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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指标计算方法 

B.1 低碳指数（LI）计算方法 

工业园区低碳指数（LI），按照公式（B.1）计算： 

LI ൌ
ଵ

ଶଷ
ሾ∑

୍ୋ
୍ୋ್

ହ
ୀଵ  ∑

ୋେೕ
ୋେ್ೕ

ଷ
ୀଵ  ∑ ୋೖ

ୋ್ೖ
ଷ
ୀଵ  ∑ ୖୋౢ

ୖୋ್


ୀଵ ∑
ଢ଼

ଢ଼್

ହ
ୀଵ ሿ ൈ 90    ……………(B.1) 

式中： 

LI——工业园区低碳指数； 

IGi——第i项基础设施指标值； 

IGbi——第i项基础设施指标引领值； 

GCj——第j项温室气体及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值； 

GCbj——第j项温室气体及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引领值； 

EGk——第k项能源利用指标值； 

EGbk——第k项能源利用指标引领值； 

RGl——第l项资源利用指标值； 

RGbl——第l项资源利用指标引领值； 

YMf——第f项园区低碳管理指标值； 

YMbf——第f项园区低碳管理指标引领值。 

注1：正向指标（越大越好的指标）和逆向指标（越小越好的指标）数值的无量纲化分别采用指标值/引领值、引领

值/指标值。在全部指标中，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新鲜用水量、废水排放量和固废

产生量属于逆向指标，无量纲化方法采用引领值/指标值。 

注2：每项指标值上限为1分。 

B.2 低碳指标计算方法 

B.2.1 基础设施指标 

基础设施指标计算方法包括下列6种。 

a) 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所占比重，按照公式（B.2）计算： 

 %100
xj

lj
lj

M

b
B  ··············· (B.2) 

式中： 

Blj——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所占比重,单位为百分比（％）； 

注： 按照GB/T 50378、GB/T 50878评价，获得二星及以上评级的建筑。 

blj——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Mxj——园区新建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b) 充电桩停车位占比，按照公式（B.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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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cw

cd
cd

S

b
B  ··············· (B.3) 

式中： 

Bcd——充电桩停车位占比，单位为百分比（％）； 

bcd——充电桩停车位数量，单位为个； 

Scw——园区建成停车位数量，单位为个。 

c) 园区营运的节能或新能源车辆占比，按照公式（B.4）计算： 

 %100
zl

cl
cl

C

b
B  ··············· (B.4) 

式中： 

Bcl——节能与新能源车辆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注： 新能源汽车和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合称节能与新能源车辆。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主要

依靠新能源驱动的车辆；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是指没有外接充电功能的混合动力公交车。 

bcl——节能与新能源车辆数量，单位为辆； 

Ccw——园区营运车辆总量，单位为辆。 

d) 绿化覆盖率，按照公式（B.5）计算： 

 %100
zl

ld
lh

M

M
V  ··············· (B.5) 

式中： 

Vlh——绿化覆盖率，单位为百分比（％）； 

Mld——园区内各类绿地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Mzl——园区用地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e) 公共设施或道路采用绿色照明比例，按照公式（B.6）计算： 

 %100
zl

zm
zm

D

b
B  ·············· (B.6) 

式中： 

Bzm——公共设施或道路采用绿色照明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bzm——绿色照明灯具数量，单位为个； 

注： 园区公共设施或道路采用节能型和新能源（如光伏、风光一体）照明灯具。 

Dzl——园区总照明灯具数量，单位为个。 

f) 单位工业用地工业增加值，按照公式（B.7）计算： 

 
gy

zj
zj

M

z
Z   ················ (B.7) 

式中： 

Zzj——单位工业用地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每平方米（万元/m
2
）； 

zzj——园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注： 采用2 020万元不变价，采用收入法计算。 

Mgy——园区工业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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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指工业园区规划建设范围内按照土地规划作为工业用地并已投入生产的土地面积；工业用地指工矿企业的生产

车间、库房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包括专用的铁路、码头和道路等用地，不包括露天矿用地。 

B.2.2 温室气体及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 

温室气体及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计算方法包括下列3种。 

a) 园区内零碳企业的占比，按照公式（B.8）计算： 

 %100
qy

lt
lt

S

b
B  ··············· (B.8) 

式中： 

Blt——园区内零碳企业的占比，单位为百分比（％）； 

blt——园区零碳企业数量，单位为个； 

注： 指按照适用的规范或标准制定了碳中和承诺声明及实施计划的企业。 

Sqy——园区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单位为个。 

b) 二氧化碳排放削减率，按照公式（B.9）计算： 

 %1001 





 

sn

bg
xj

D

D
V  ·············· (B.9) 

式中： 

Vxj——二氧化碳排放削减率，单位为百分比（％）； 

Dbg——评估期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万元； 

Dsn——园区上一年度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万元；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按

照公式（B.10）计算： 

 
zj

zl

z

C
D   ················ (B.10) 

式中： 

D——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万元； 

Czl——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c) 空气质量优良率，按照公式（B.11）计算： 

 %100
T

T
V

yl
kq  ·············· (B.11) 

式中： 

Vkq——空气质量优良率，单位为百分比（％）； 

Tyl——评估周期内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单位为天； 

注： 空气质量优良等级按照GB 3095确定。 

T——评估周期内自然日天数。 

B.2.3 能源利用指标 

能源利用指标计算方法包括下列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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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按照公式（B.12）计算： 

 
zj

zh
zj

z

E
E   ················ (B.12) 

式中： 

Ezj——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每万元（tce/万元）； 

Ezh——综合能源消费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注： 能源主要包括实际消耗的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等各种能源，含用作原料的能源。 

b)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按照公式（B.13）计算： 

 %100
zh

zs
zs

E

E
B  ··············· (B.13) 

式中： 

Bzs——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Ezs——工业企业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注： 包括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氢能、潮汐能等非化石能源。 

c) 清洁能源使用比例，按照公式（B.14）计算： 

 %100
zh

qj
qj

E

E
B  ··············· (B.14) 

式中： 

Bqj——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Eqj——清洁能源使用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注： 包括用于燃烧的天然气、焦炉煤气、其他煤气、炼厂干气、液化石油气等清洁燃气、电力及低硫轻柴油等清洁

燃油（不包括机动车用燃油）。 

B.2.4 资源利用指标 

资源利用指标计算方法包括下列 9种。 

a) 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用水量，按照公式（B.15）计算： 

 
zj

xs
xs

z

L
Z   ················ (B.15) 

式中： 

Zxs——单位工业增加值新鲜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万元（m
3
/万元）； 

Lxs——园区工业用新鲜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注： 指报告期内企业厂区内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新鲜水量（生活用水单独计量且生活污水不与工业废水混排的除外），

它等于企业从城市自来水取用的水量和企业自备水用量之和。 

b)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按照公式（B.16）计算： 

 
zj

fs
fs

z

L
Z   ················ (B.1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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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s——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万元（m
3
/万元）； 

Lfs——园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c) 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按照公式（B.17）计算： 

 
zj

gf
gf

z

L
Z   ················ (B.17) 

式中： 

Zgf——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单位为吨每万元（t/万元）； 

Lgf——园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吨（t）。 

d)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按照公式（B.18）计算： 

 %100
gf

gl
gf

L

L
V  ·············· (B.18) 

式中： 

Vgf——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单位为百分比（％）； 

Lgl——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单位为吨（t）。 

注： 指报告期内企业通过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

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量（包括当年利用往年的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如用作农业肥料、生产建筑材料、

筑路等。 

e)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按照公式（B.19）计算： 

 %100
sz

sc
s

L

L
V  ·············· (B.19) 

式中： 

Vs——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单位为百分比（％）； 

Lsc——工业重复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注： 指报告期内企业生产用水中重复再利用的水量，包括循环使用、一水多用和串级使用的水量（含经处理后回用

量）。 

Lsz——工业用水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注： 指报告期内企业厂区内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水量，等于工业用新鲜水量与工业重复用水量之和。 

f) 中水回用率，按照公式（B.20）计算： 

 %100
ws

sh
zs

L

L
V  ·············· (B.20) 

式中： 

Vzs——中水回用率，单位为百分比（％）； 

Lsh——园区中水回用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注： 指二级达标水经再生工艺净化处理后，达到中水水质指标要求，满足某种使用要求的水。 

Lws——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g) 余能资源回收利用率，按照公式（B.2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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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yn

nh
yn

L

L
V  ··············· (B.21) 

式中： 

Vyn——余能资源回收利用率，单位为百分比（％）； 

Lnh——回收利用的余能资源量，单位为千焦（kJ）； 

注： 指回收利用生产工艺过程中排出的具有高于环境温度的气态（如高温烟气）、液态（如冷却水）、固态（如各

种高温钢材）物质所载有的热能。 

Lyn——园区总余能资源量，按照 GB/T 1028 计算，单位为千焦（kJ）。 

h) 废气资源回收利用率，按照公式（B.22）计算： 

 %100
fq

qh
fq

L

L
V  ··············· (B.22) 

式中： 

Vfq——废气资源回收利用率，单位为百分比（％）； 

Lqh——回收利用的废气资源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注： 包括但不限于石油裂解气、焦炉煤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电石尾气、黄磷尾气、化工合成驰放气。 

Lfq——园区可回收利用总废气资源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注： 指经技术经济分析确定的可回收利用的废气量。 

i) 再生资源利用率，按照公式（B.23）计算： 

 %100
zs

zh
zs

L

L
V  ··············· (B.23) 

式中： 

Vzs——再生资源利用率，单位为百分比（％）； 

Lzh——再生资源利用量，单位为吨（t）； 

注： 再生资源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塑料、废旧纺织品、废旧木材、废旧轮胎、废矿物

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汽车等。 

Lzs——再生资源收集量，单位为吨（t）。 

B.2.5 园区低碳管理指标 

园区低碳管理指标计算包括下列情况。 

a) 有健全的碳排放统计、核算和考核体系： 

考核园区是否建立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完善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机制，建立健全重点产品碳

排放核算方法，构建碳排放核算体系。 

b)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数量占比，按照公式（B.24）计算： 

 %100
qy

xg
xg

S

S
B  ··············· (B.24) 

式中： 

Bxg——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数量占比，单位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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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g——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总数量，单位为个。 

注：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依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战略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是

指依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认定的工业范畴的高新技术企业。 

c) 低碳环保投入占园区投入比重，按照公式（B.25）计算： 

 %100
tr

tt
tt

S

S
B  ·············· (B.25) 

式中： 

Btt——低碳环保投入占园区投入比重，单位为百分比（％）； 

Stt——低碳环保投入资金量，单位为万元； 

注： 低碳环保指节能环保相关的设施建设、工艺改造和技术研发等。 

Str——园区总投入资金量，单位为万元。 

d) 能源管理体系的企业认证率，按照公式（B.26）计算： 

 %100
qy

rg
rg

S

S
V  ·············· (B.26) 

式中： 

Vrg——能源管理体系的企业认证率，单位为百分比（％）； 

Srg——获得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的规上企业数量，单位为个。 

注： 指依据GB/T 23331或ISO 50001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并获得认证的企业。 

e) 低碳工业园区信息服务平台： 

主要考核是否创建局域网；是否定期在园区管理部门网站、局域网或相关网站上发布绿色工业园

区建设和改造信息；是否在园区局域网上有园区主导行业清洁生产技术信息（主要包括原材料选择、

节水、节能、环保等方面）、废物资源化技术信息、绿色建筑技术信息、绿色交通技术信息等。 

f) 设置碳资产管理部门企业比例，按照公式（B.27）计算： 

 %100
qy

cb
cb

S

S
B  ·············· (B.27) 

式中： 

Bcb——设置碳资产管理部门企业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Scb——符合条件的规上企业数量，单位为个。 

注： 指建立碳资产管理部门或聘用碳资产专职人员的规上企业数量。 

B.2.6 加分项 

加分项包括下列4种情况。 

a) 国家级/省级绿色工业园区： 

考核园区是否属于国家级/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经主管部门认定发布），如属于国家级绿色工业园

区加3分，省级绿色工业园区加2分。 

b) 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考核园区内是否有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经主管部门认定发布），如

有1个绿色工厂加0.5分，上限3分，有绿色产品加1分，有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加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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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采用 CCUS 技术、生态碳汇或购买绿电（以核发的绿证为准）的企业比例，按照公式（B.28）

计算： 

 %100
qy

cc
cc

S

S
B  ··············· (B.28) 

式中： 

Bcc——采用CCUS技术、生态碳汇或购买绿电（以核发的绿证为准）的企业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 

Scc——采用 CCUS 技术、生态碳汇或购买绿电（以核发的绿证为准）的企业数量，单位为个。 

d) 小微产废企业集中收运体系： 

考核园区是否针对工业危险废物按照《福建省清废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建立并完善统一收

运工作体系；针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要积极发挥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服务作用，探索建立精准化源头

分类、专业化二次分拣、智能化高效清运、最大化资源利用、集中化统一处置的工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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